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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半岛记者 裘石

此前，半岛记者独家挖掘并报道了青
岛琴岛通各网点虚开发票、发票贩子蹲守
倒卖发票一事，引起岛城广大市民的热
议。4月8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琴岛通各
大充值网点已经贴出通知，表示琴岛通将
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开具充值发票。

不再开具无明确户头的发票

4月11日，记者来到市北敦化路上
的琴岛通充值网点，在二楼充值窗口，记
者看到玻璃窗上多了一张关于开具充值
发票的相关事项通知。通知称为防止他
人冒用发票，自即日起开具“个人姓名”
户头的需要提供个人姓名，开具“单位名
称”户头的需要提供单位税号或社会信
用统一代码。
此外，开票人需提供准确的开票信

息，开具发票后请务必当场核对，若户头
或税号填写错误当场更换，离开窗口后
不予更换。通知最后强调称，不开具“个
人”或无明确户头、无税号的发票。

票贩仍有空子可钻？

琴岛通窗口的通知中虽然规定了开
具“单位名称”户头需要提供单位税号或
者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但是对个人姓名
的户头却没有具体规定，市民只要出具

一个姓名，无需用身份证核实即可开具
发票。票贩仍可用他人姓名替别人开具
发票或进行专卖。
4月11日下午，记者致电琴岛通客

服服务热线，对方称通知中确实对个人
姓名的户头无明确的规定，对于票贩的
行为，琴岛通只能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

查，但是没有具体的执法权，也无法进行
管理。
另外，记者发现，现在在琴岛通各个

网点，仍有票贩子冒险在充值窗前”坚
守”，毫无收敛之意。为了不被引起注意，
在敦化路琴岛通充值网点附近的票贩更
是将礼物摊位摆在了绿化带中。

■律师
目前规定难以杜绝倒卖

对此，青岛上海锦天城（青岛）律师
事务所张钢律师认为，琴岛通对票贩倒
卖发票相关问题作出通知，说明琴岛通
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通知中
所作出的规定还不足以杜绝此类现象的
发生，特别是开具个人发票时，很容易让
票贩“趁虚而入”。
“不仅是开具个人发票时有问题，在
开具单位名称的发票时，仅仅提供单位
税号或者社会信用统一代码也很难杜绝
票贩钻空子，如果单位实行开具介绍信
之类的形式加强监管，效果会更好些。”
张律师告诉记者。
张律师认为，每个市民都是进行纳

税的主体人，每个市民也都是国家进行
税收的受益者，国家的税收充盈，对市民
的保障也能有更多的体现。每个纳税的
市民也更应该自律，不给非法票贩可乘
之机。

琴岛通：充值发票须户头明确
就本报独家报道出新规，发票按税务部门要求开具

4月11日，市北敦化路上的琴岛通充值网点多了一张关于开具充值发票的通知。

□半岛记者 马正拓 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4月8日晚上

10时许，367路公交驾驶员迟野磊
驾驶公交车行至水清沟车站时，一
名30岁左右头戴鸭舌帽的女乘客
提着一桶液体上了车。迟野磊立即
警觉起来，询问其桶内是什么液体。
女乘客称只是普通的水，但驾驶员
一再坚持要按照规定进行检查，女
乘客极其不耐烦地将桶递给迟野
磊。经过检查，桶内液体为酒精，属
于易燃易爆物品，不可以携带乘车。
迟野磊向其解释乘车规定，但女乘
客情绪激动地说：“你不让我上我就
投诉你。”
女乘客携带酒精乘车的行为，也

引发了车内其他乘客的强烈不满，大
家也纷纷劝说，劝其改乘其他交通工
具。女乘客一开始对大家的劝说并不
理会，但最终迫于压力走下了公交
车，随即公交车恢复正常运营。

携带5升酒精乘公交
被一车人“轰”下车

□半岛记者 韩小伟 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群众举报有

人趁天黑倾倒工业污泥，执法人员
连续工作，在第5个晚上终于获得倾
倒证据。4月11日半岛记者从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近日，胶州市环保
局接到群众举报，在九龙办事处的
一个村边上，有人经常趁着天黑的
时候倾倒工业污泥，影响附近居民
生活，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在跟违
法者经过5天4夜迂回战术后，终于
在第5个晚上成功抓获他们，获得倾
倒的证据并进行了立案处罚。

夜里倾倒污泥
蹲守5天4夜抓现行

□半岛记者 刘玉凡 通讯员 刘维
印 胡永绪 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4月10日晚上9
时25分，城阳公安122指挥中心接到群
众报警，在城阳区源头社区东西路上两
车刮擦。夏庄中队接到指令迅速赶到现
场处置，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走路
摇摇晃晃，说话不清且站立不稳，而且
满嘴酒气。两名交警上前将其控制，准
备对其进行呼吸测试时，看到该男子站
着打呼噜竟然睡着了。民警将其叫醒，
经呼吸检测，体内乙醇含量为248.2mg

/100ml，男子涉嫌醉酒驾驶，民警按照
法律程序对其抽取血样，强制醒酒。
据了解，驾驶员张某39岁，黑龙

江人，暂住城阳从事建筑工作。据张某
称，当晚6时30分左右，他从建筑工地
下班后与6名工友一起在华安路一火
锅店吃饭，张某喝了4瓶啤酒，饮酒后
驾驶小面包车回家，途经源头社区路
段时，与对行一辆吉普车刮擦。张某涉
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将面临刑责，还将
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半岛记者 尹彦鑫 报道
本报4月11日讯 2018年11月

25日晚，青岛开发区交警在黄河路与
云台山路路口设卡检查过往车辆。21
时许，民警在对一辆白色轿车例行检
查时，发现驾驶员有明显饮酒嫌疑，遂
要求驾驶员下车进行检测。经呼吸式
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驾驶员尹某体内
酒精含量已超过醉驾标准近2倍，随
后民警将其带至医院抽血备检。日前，
该案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据尹某交代，事发前一天他通宵

干活，当天下午4点多才起床。之后朋
友打电话说接着他一起出去吃饭，期
间他喝了7瓶啤酒，晚上8点多左右吃
完后他们各自打车回家。尹某刚回到
千禧银杏苑的朋友家里准备睡觉时，
他妈打电话让他回王台老家睡觉，因
为朋友家的房子没有供暖，他妈怕冻
着他所以坚持让他回家。
一向听妈妈话的尹某并没有向妈

妈说出自己喝酒的事，挂了电话就下
楼开车准备直接回家。结果驾车走到
黄河路与云台山路路口处时，被交警
查获。后经检测，在尹某血样中检测出
乙醇，含量为214mg/100ml，属于醉
酒状态，涉嫌危险驾驶罪。
目前，该案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尹某将面临一至
六个月拘役并处罚金的处罚，同时他
的驾照也将被吊销，且五年内禁止重
新考取。

喝酒不开车

酒足饭饱到朋友家睡觉，妈妈怕他冻着喊他回家睡

“好孩子”醉酒也要开车回家

男子醉驾被查，竟站着睡着了

张某醉驾
被查获后竟然
站着睡着了。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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